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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函
地址：260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2段101號

承辦人：王碧雅

電話：1999(縣外請撥03-9322440分機

203)

電子信箱：sanb03@mail.e-land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文化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宜文圖字第111000506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1D001976_111D2001890.jpg、111D001976_111D2001891.jpg、

111D001976_111D2001892.jpg、111D001976_111D2001893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第十屆蘭陽文學獎」徵文簡章及海報電子檔各1

份，請貴機關（學校）協助於網站刋登活動訊息並鼓勵所

屬踴躍投稿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「第十屆蘭陽文學獎」徵選類別為散文、新詩、童話、歌

仔戲劇本4類作品，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身分者均可參

加。

二、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111年7月15日止，以郵戳為憑。請於

信封右上角註明「第十屆蘭陽文學獎」字樣及參加徵選類

別，一式5份以掛號郵寄至：260宜蘭縣宜蘭市民權新路102

號。

三、報名簡章可至本局官網/局務公告下載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文化局、連江縣政府文化處、本縣各大專院校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

政治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

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中正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國立臺北大

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

立屏東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聯合大學、東海大學、東吳大學、淡江大學學

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、真理大學、長榮大學、臺北市立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宜

蘭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宜蘭縣政府各單位暨所屬一、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高中(職)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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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屆蘭陽文學獎

附件一

第十屆蘭陽文學獎

創作理念表

(應徵者未附本附件者，視同放棄應徵資格)

收件編號

（由執行單位編號）

應徵項目

(請勾選一項)

□1.散文□2.新詩□3.童話□4.歌仔戲劇本 

作品名稱

作品字數（含標點符號）

1



本作品創作理念（限300字以內）

附件二

第十屆蘭陽文學獎作者資料表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

  貼  照  片  處

（浮貼全新脫帽二

填表注意事項 1.各欄位必須詳實填寫。 

2.相關欄位如不敷使用，可另附A4紙張打印。

3.未簽署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者，視同放棄應徵資格。

2



第十屆蘭陽文學獎

吋照片）

徵選類別

 (請勾選一項)

□1.散文  □2.新詩  

□3.童話  □4.歌仔戲劇本

   作品名稱

作

者

略

歷

姓          名
出  生

年月日
年   月    日 性別

學          歷

經          歷

戶  籍  地  址 -

通  訊  地  址 -

現    職    或

就  讀  學  校

電          話 (O.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

(H.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  機：

3



緊          急

聯    絡    人
姓名 關係 電話

國民身分證(正面)黏貼處 國民身分證(反面)黏貼處

授權同意書

一、本人同意在本項作品獲獎後，將獲獎作品之著作權無條件授權予承辦單位為無償使用，並同意承辦單

位有以任何形式為推廣、保存及轉載之權利，不另支付酬勞或版稅。

二、本人同意在本項作品獲獎後，得由承辦單位推薦至有關報社或雜誌社發表。

        此致

宜蘭縣政府文化局

立同意書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　　　年   月   日

4



第十屆蘭陽文學獎

    附件三

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

　　宜蘭縣政府文化局(以下簡稱本局)相當重視個人資料保護與安全，為了確

保您的權益，請詳細閱讀下列：「第十屆蘭陽文學獎徵選」活動參加人員「個

人資料使用同意書」，並請於閱讀完畢後，於下方方格處打勾表示同意所載內

容。

一、本局取得您的資料，目的在於辦理111年「第十屆蘭陽文學獎徵選」活動，

以及嗣後辦理閱讀或文學推廣活動所需之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用。除經您同

意或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本局所蒐集的個資不得向第三人揭露或用於上述目

的以外之用途。

二、您同意本局收集、處理和利用您所檢附的報名資料：姓名、性別、身分證

字號、年齡、出生年月日、聯絡電話、行動電話、通訊地址、E-Mail、身

分別、職業、學歷、經歷與創作簡介之資料。

三、本局將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依隱私權保護政策，蒐

集、處理及於適當範圍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
四、您同意本局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、與您進行連絡、以及嗣

後若該作品有獲獎，就該獲獎作品辦理本公務機關之法定職務時，於適當

範圍內利用及公開，包含本公務機關嗣後對該作品之重製、公開發表、轉

載、發表作品時之改編、將該作品配合編輯作業酌情加插圖、於合作網站、

刊物、光碟或其他媒體上刊載，並供讀者瀏覽。

五、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局：

(1)查詢或請求閱覽。(2)請求製給複製本。(3)請求補充或更正。(4)請求

5



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(5)請求刪除。

六、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且同意本局留

存此同意書，供日後取出查驗。

□ 我已閱讀上述說明，並同意上述內容。

立同意書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

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

日      期: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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